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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說
《
熬
茶
檔
》

郭
美
蘭

人
物
、
使
臣
等
活
動
的
情
況
。

清
代
軍
機
處
滿
文
︽
熬
茶

檔
︾
，
從
內
容
上
看
，
不
僅
記
錄

了
準
噶
爾
蒙
古
派
使
赴
藏
熬
茶
的

過
程
，
而
且
也
涉
及
邊
疆
和
民
族

事
務
；
從
文
書
種
類
上
看
，
︽
熬

茶
檔
︾
包
括
皇
帝
頒
發
的
諭
旨
，

辦
事
大
臣
呈
遞
的
奏
摺
及
其
相
互

間
所
行
咨
文
，
辦
事
大
臣
轉
抄
準

噶
爾
首
領
噶
爾
丹
策
零
等
與
達
賴

喇
嘛
、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及
西
藏
各

大
寺
廟
住
持
往
來
信
函
，
準
噶
爾

熬
茶
使
在
西
藏
各
大
寺
廟
熬
茶
布

《

熬
茶
檔》

所
錄
文
書
及

其
版
本

︽
熬
茶
檔
︾
現
存
北
京
中
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，
該
館
保
存

的
清
代
滿
文
專
檔
，
包
括
有
︽
西

藏
檔
︾
、
︽
廓
爾
喀
檔
︾
、
︽
班

禪
事
件
檔
︾
、
︽
年
班
檔
︾
、

︽
木
蘭
檔
︾
等
，
其
中
與
準
噶
爾

問
題
相
關
的
專
檔
就
有
︽
準
噶
爾

檔
︾
、
︽
北
路
軍
務
檔
︾
、
︽
軍

務
檔
︾
、
︽
熬
茶
檔
︾
、
︽
夷
使

檔
︾
和
︽
西
路
檔
︾
，
時
間
起
於

雍
正
九
年
︵
一
七
三
一
︶
止
於
乾

隆
三
十
六
年
︵
一
七
七
一
︶
，
彙

集
上
諭
、
寄
信
、
議
複
、
奏
摺
等

文
件
而
成
。
其
中
，
雍
正
朝
︽
準

噶
爾
檔
︾
和
︽
北
路
軍
務
檔
︾
、

︽
軍
務
檔
︾
，
主
要
反
映
了
清
政

府
派
兵
平
定
準
噶
爾
部
噶
爾
丹
策

零
、
阿
睦
爾
撒
納
的
歷
史
事
件
。

︽
熬
茶
檔
︾
、
︽
夷
使
檔
︾
、

︽
西
路
檔
︾
和
乾
隆
朝
︽
準
噶
爾

檔
︾
，
反
映
了
準
噶
爾
部
向
清
中

央
政
權
表
示
和
好
，
遣
使
納
貢
，

派
人
到
西
藏
熬
茶
，
以
及
清
政
府

接
送
迎
往
，
宴
賞
準
噶
爾
部
上
層

熬
茶
，
是
指
在
藏
傳
佛
教
寺
廟
發
放
布
施
。
清
代
熬
茶
，
通
常
由
熬
茶
者
向

眾
喇
嘛
發
放
酥
油
、
茶
葉
、
銀
兩
等
物
品
，
眾
喇
嘛
則
以
唪
經
祈
福
迴
向
。

清
代
軍
機
處
滿
文《

熬
茶
檔》

，
是
抄
錄
乾
隆
五
至
十
三
年（

一
七
四○

—

一
七
四
八）

準
噶
爾
部
首
領
噶
爾
丹
策
零
與
策
妄
多
爾
濟
那
木
紮
勒
奏
請
乾
隆

皇
帝
，
獲
准
派
使
赴
藏
熬
茶
過
程
中
形
成
的
各
類
往
來
文
書
的
專
檔
。
不
但
記

錄
了
蒙
古
族
入
藏
熬
茶
布
施
種
種
活
動
，
也
記
錄
了
清
廷
中
央
如
何
恩
威
並
施

控
馭
邊
域
；
再
者
由
蒙
古
經
青
海
入
藏
熬
茶
也
是
一
趟
經
貿
之
旅
。
作
者
服
務

於
中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，
已
將
館
藏《

熬
茶
檔》

譯
成
漢
文
，
由
她
來
介
紹

這
部
特
殊
的
專
檔
，
最
是
恰
當
。
編
者

圖一    清代軍機處滿文《熬茶檔》大小開本封面  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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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所
用
銀
兩
及
噶
爾
丹
策
零
與
達
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等
互
贈

禮
品
清
單
等
。
其
中
準
噶
爾
首
領

與
達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及

各
大
寺
廟
住
持
往
來
書
信
，
在
清

代
檔
案
中
十
分
罕
見
。

保
留
至
今
的
︽
熬
茶
檔
︾

僅
有
七
冊
，
黃
紙
封
面
，
書
有

檔
案
名
稱
及
起
迄
時
間
，
毛
裝
，

其
中
四
冊
為
大
開
本
，
橫
二
十
九

公
分
，
縱
四
十
公
分
，
厚
度
約
四

公
分
；
其
餘
三
冊
為
小
開
本
，
橫

二
十
六
公
分
，
縱
三
十
公
分
，
厚

度
約
一
公
分
。
三
冊
小
開
本
與

四
冊
大
開
本
中
的
第
四
冊
內
容

相
同
，
因
此
此
三
冊
可
忽
略
不

計
。
小
開
本
三
冊
封
面
均
寫
︽
準

噶
爾
檔
︾
，
疑
是
抄
錄
︽
準
噶

爾
檔
︾
時
的
備
抄
稿
。
︽
熬
茶

檔
︾
的
起
止
時
間
為
乾
隆
五
年

︵
一
七
四○

︶
五
月
至
乾
隆
十
三

年
︵
一
七
四
八
︶
四
月
，
共
二
百

餘
件
，
一
千
四
百
餘
頁
。
︽
熬
茶

檔
︾
全
部
存
於
中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
案
館
，
而
其
他
保
存
清
代
檔
案
的

機
構
，
均
未
見
此
項
檔
冊
。
︽
熬

茶
檔
︾
形
成
至
今
已
有
二
百
六
十

餘
年
，
歷
經
滄
桑
，
破
損
較
為
嚴

重
，
紙
張
也
非
常
酥
脆
，
所
幸
文

字
保
存
較
為
完
整
。
由
於
是
滿
文

檔
案
且
不
曾
公
布
，
因
此
了
解

︽
熬
茶
檔
︾
的
人
並
不
多
，
至
今

仍
鮮
有
學
者
利
用
。

《

熬
茶
檔》

反
映
的
內
容

︽
熬
茶
檔
︾
記
錄
了
乾
隆

初
年
準
噶
爾
部
三
次
派
使
入
藏
熬

茶
的
全
部
過
程
。
第
一
次
是
在
乾

隆
五—

六
年
間
︵
一
七
四○

—

一
七
四
一
︶
，
第
二
次
是
在
乾

隆
八—

九
年
間
︵
一
七
四
三—

一
七
四
四
︶
，
第
三
次
是
在
乾
隆

十
二—

十
三
年
︵
一
七
四
七—

一
七
四
八
︶
。
三
次
入
藏
熬
茶
，

其
中
一
次
半
道
由
西
寧
折
返
，
兩

次
則
深
入
西
藏
腹
地
，
完
成
了
熬

茶
任
務
。
︽
熬
茶
檔
︾
內
容
大
致

可
分
為
以
下
六
個
方
面
：

入
藏
熬
茶
理
由

準
噶
爾
部
首
領
三
次
以
不
同

理
由
向
清
帝
奏
請
准
許
遣
使
赴
藏

熬
茶
：
第
一
次
是
噶
爾
丹
策
零
以

五
世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圓
寂
需
作
佛

事
為
由
，
奏
請
准
許
遣
使
入
藏
，

為
圓
寂
的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進
獻
布

圖一    清代軍機處滿文《熬茶檔》大開本封面及內頁  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圖二    清代軍機處滿文《熬茶檔》大開本封面頁     
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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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為
其
父
熬
茶
布
施
作
法
事
。

拓
展
邊
卡
設
防

清
高
宗
儘
管
同
意
了
準
噶

爾
部
派
使
進
藏
熬
茶
的
請
求
，
但

鑒
於
準
噶
爾
蒙
古
赴
藏
熬
茶
的
複

雜
背
景
，
清
廷
在
防
務
上
作
了
周

密
部
署
。
一
是
拓
展
青
海
境
內
的

卡
倫
並
清
道
，
即
將
原
設
卡
倫
外

移
，
移
往
便
於
瞭
望
聯
絡
之
地
，

並
將
駐
牧
在
青
海
的
蒙
古
族
群
，

遷
移
他
處
，
不
准
與
準
噶
爾
熬
茶

使
見
面
，
以
防
私
下
貿
易
交
往
。

派
員
分
工
負
責

清
高
宗
核
准
準
噶
爾
部
派

三
百
人
赴
藏
熬
茶
，
人
數
雖
不
為

多
，
但
由
於
各
種
歷
史
淵
源
，
清

政
府
對
此
事
極
為
重
視
，
特
派
理

藩
院
侍
郎
玉
保
遠
赴
青
海
料
理
拓

展
卡
倫
、
與
來
使
溝
通
聯
絡
、
接

濟
糧
草
牲
畜
、
招
商
貿
易
等
事

務
；
並
派
涼
州
將
軍
烏
赫
圖
專
門

負
責
伴
送
熬
茶
使
，
擔
任
保
護

防
衛
之
責
，
凡
貿
易
、
熬
茶
、
行

路
、
住
宿
，
始
終
影
隨
來
使
；
又

諭
令
駐
藏
大
臣
紀
山
、
索
拜
等
作

好
西
藏
境
內
的
防
務
，
尤
其
是
熬

茶
使
在
藏
期
間
的
住
宿
、
出
行
、

熬
茶
、
糧
草
供
給
等
等
。

接
濟
糧
草
牲
畜

準
噶
爾
駐
牧
中
心
在
伊
犁

地
區
，
與
西
藏
遠
隔
重
山
，
加
以

熬
茶
使
赴
藏
時
攜
帶
大
量
貨
物
，

故
由
伊
犁
行
抵
青
海
時
，
人
畜
俱

疲
。
因
此
清
廷
在
東
科
爾
、
喀
喇

烏
蘇
、
拉
薩
等
地
都
備
有
馬
畜
、

糧
草
，
以
備
接
濟
。

在
途
熬
茶
貿
易

準
噶
爾
熬
茶
使
赴
藏
熬
茶
，

途
徑
西
寧
，
要
在
西
寧
塔
爾
寺

等
廟
宇
熬
茶
；
抵
藏
後
，
在
拉
薩

三
大
寺
、
達
孜
縣
境
內
的
甘
丹

寺
、
日
喀
則
的
紮
什
倫
布
寺
等
諸

多
寺
廟
熬
茶
、
祈
福
、
送
禮
，
給

念
經
喇
嘛
等
散
發
布
施
銀
。
據

︽
熬
茶
檔
︾
記
載
，
熬
茶
使
第
二

次
進
藏
，
除
獻
禮
品
外
，
布
施

用
﹁
金
，
四
百
一
十
九
兩
三
錢
；

銀
，
十
五
萬
六
千
七
百
五
十
六
兩

一
錢
五
厘
﹂
，
收
受
布
施
的
喇
嘛

有
四
萬
七
千
多
人
。
布
施
所
需
金

銀
，
都
是
熬
茶
使
在
途
中
出
售
攜

帶
貨
物
所
得
，
尤
其
是
在
青
海
東

圖四   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，〈駐藏大臣索拜、傅清關於
請賞辦理準噶爾熬茶事宜出力班第達等人的奏摺〉 
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藏

施
；
第
二
次
是
噶
爾
丹
策
零
以
父

親
策
旺
阿
喇
布
坦
亡
故
，
奏
請
遣

使
赴
藏
為
其
父
熬
茶
布
施
作
法

事
；
第
三
次
是
準
噶
爾
部
新
襲
首

領
策
妄
多
爾
濟
那
木
紮
勒
以
其
父

噶
爾
丹
策
零
亡
故
，
奏
請
派
使
赴

圖五    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日，〈西寧辦事大臣
眾佛保關於準噶爾熬茶使前往青海各寺廟

熬茶的奏摺〉  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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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爾
地
區
的
販
售
變
現
所
得
。
因

此
，
貿
易
活
動
是
熬
茶
使
赴
藏
途

中
一
個
很
重
要
環
節
。
準
噶
爾
部

極
為
看
重
此
項
貿
易
，
所
帶
貨
物

數
量
頗
巨
，
像
熬
茶
使
第
三
次
赴

藏
時
，
聲
稱
所
帶
貨
物
價
值
三
十

萬
兩
銀
。
為
了
促
使
貿
易
順
利
進

行
，
東
科
爾
等
地
官
員
則
須
廣
招

商
賈
，
雲
集
青
海
東
科
爾
等
地
與

準
噶
爾
人
進
行
交
易
。

處
理
善
後
事
宜

準
噶
爾
人
入
藏
熬
茶
，
清

政
府
需
要
遣
派
官
兵
伴
送
、
拓
展

卡
倫
防
守
、
備
辦
牲
畜
糧
草
接

濟
，
所
有
任
務
，
無
一
例
外
都
要

耗
費
銀
兩
，
因
此
在
每
次
熬
茶
之

後
，
相
關
官
員
都
要
奏
銷
用
過
的

錢
糧
。
另
外
，
在
辦
理
準
噶
爾
熬

茶
事
務
的
過
程
中
，
諸
如
郡
王
頗

羅
鼐
、
那
克
樹
三
十
九
族
等
，
均

配
合
辦
理
途
中
所
需
牲
畜
、
糧
草

等
，
事
後
則
有
獎
賞
，
降
旨
豁
免

錢
糧
或
其
他
賞
賜
；
出
力
官
兵
也

會
有
實
質
獎
勵
。

《

熬
茶
檔》

的
研
究
價
值

︽
熬
茶
檔
︾
不
僅
反
映
了

清
政
府
對
熬
茶
過
程
的
操
作
與
掌

控
，
也
反
映
了
蒙
藏
民
族
間
的
交

往
關
係
，
如
達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額

爾
德
尼
與
噶
爾
丹
策
零
等
人
間
的

往
來
信
函
，
恐
怕
很
難
在
其
他
檔

案
中
見
到
。
作
為
一
種
專
檔
，

︽
熬
茶
檔
︾
彙
抄
了
準
噶
爾
派
人

入
京
請
旨
，
得
到
清
廷
允
准
，
派

出
官
員
遠
迎
熬
茶
使
，
一
路
護
送

貿
易
，
以
及
所
有
熬
茶
活
動
過
程

中
形
成
的
各
類
文
書
，
因
而
反
映

出
整
件
事
情
的
來
龍
去
脈
、
過
程

與
結
果
，
是
極
有
系
統
的
檔
案
。

再
者
︽
熬
茶
檔
︾
久
藏
宮
闈
，
向

未
公
諸
于
世
，
史
學
界
幾
乎
未
曾

利
用
過
這
部
分
檔
案
。

準
噶
爾
蒙
古
赴
藏
熬
茶
，

無
論
出
於
何
種
目
的
，
但
既
來
熬

茶
，
自
然
得
有
熬
茶
之
實
。
準
噶

爾
熬
茶
使
特
地
前
往
位
於
甘
肅
、

青
海
、
西
藏
等
地
的
名
剎
，
如
塔

爾
寺
、
大
昭
寺
、
色
拉
寺
、
哲
蚌

寺
、
甘
丹
寺
、
札
什
倫
布
等
寺
進
行

熬
茶
頌
經
，
禮
佛
布
施
等
活
動
。

每
逢
準
噶
爾
熬
茶
使
前
往
寺
廟
熬

茶
，
負
責
伴
送
的
將
軍
烏
赫
圖
都
要

遣
派
官
兵
隨
行
，
目
的
同
樣
也
不
是

單
純
的
保
駕
護
航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保

證
熬
茶
使
安
全
，
又
要
防
止
熬
茶

使
另
有
企
圖
，
探
取
青
藏
地
區
情

報
，
或
私
下
與
蒙
藏
人
眾
交
流
。
所

有
細
節
因
須
奏
報
皇
帝
知
道
，
也
因

而
一
一
記
錄
在
檔
冊
中
。
總
之
，

︽
熬
茶
檔
︾
折
射
出
諸
多
至
今
人
們

尚
不
明
晰
且
又
錯
綜
複
雜
的
歷
史
影

像
，
對
拓
寬
研
究
領
域
，
深
化
準
噶

爾
史
與
藏
學
研
究
極
有
幫
助
。

圖六    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二，〈駐藏大臣索拜、傅清關於撥給準噶爾熬茶使所需草料的
奏摺〉  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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